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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08     股票简称：马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0-003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在马钢办公楼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

会议由董事长顾建国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经审计财务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税后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境内外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

本公司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和按香港会计准则计算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9076

万元和 1597 万元。提取法定公积金后，2009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按照中国

会计准则和香港会计准则计算，分别为人民币 666,452 万元和 629,005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在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以中国会计准则和

香港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中利润较少的为准，因此，2009 年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人民币 629,005 万元。考虑本公司未来发展及股东长远利益，董事会建

议 2009 年度派发现金股利每股人民币 0.04 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至 2010 年度。 

三、审议通过董事会 2009 年工作报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固定资产报废处理和存货跌价准备变动的议案。 

批准报废处理固定资产原值人民币 9182.3 万元，净值人民币 660.2 万元，该

等资产的处置收入为人民币691.16万元，净收入人民币30.96万元计入当期损益。 

批准计提库存原材料及备品备件跌价准备人民币 4,556.95 万元；批准转销备

品备件跌价准备人民币 18.10 万元。 

五、根据 2009 年 6 月 16 日召开的股东周年大会的授权，经由独立董事组成

的审核委员会审核认可，董事会决定支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 2009 年度审计及中期执行商定程序费用共计人民币 517.5 万元，在公司审

计和执行商定程序期间的食宿费用由公司承担。 

六、审议通过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0 年度境内外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在 2009 年基础上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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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根据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对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09 年薪酬考核意

见，批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09 年薪酬。 

八、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年度报告摘要。 

九、审议通过董事会 2009 年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 

十、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社会责任报告。 

十一、审议通过《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钢材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办法》。 

十二、审议通过新修订的《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十三、审议通过为全资子公司马钢（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情况详见《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马钢（香港）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上述一、二、三、六项议案将提交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 

 


